潘岳文同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潘岳文，男，1981年10月生，中共党员，2005年本科毕业于湛江海洋大学，2015年获南开大学软件工程在职硕士学位，现任东莞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综合执法协调科副科长。自进入单位以来，已从事海洋执法一线工作达20年，理论知识丰富，工作作风扎实，熟悉海洋渔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屡次被上级指定参与省、市重大海洋案件的研讨和办理，工作成绩显著。

一、拥护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该同志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通过多渠道学习党的核心理论和政策，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并将其所学所悟用于指导各项工作开展，政治立场坚定。能自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努力为用海单位和群众排忧解难。

二、服从组织安排，大局意识较强。处处以党员先锋岗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不计小节，显示出以大局为重的意识。能够在工作中团结同事，尊敬老同志，帮助新同志。工作踏实，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办事积极主动，体现务实工作作风。
三、业务能力突出，工作作风优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该同志爱岗敬业、敢于担当，具有较好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熟练掌握国家及我省海洋法律法规知识，履职尽责、为民服务。平时工作中，该同志主动学习，肯于动脑筋，善于提问题，努力钻研，政治理论知识和政策水平较高。一是全力配合落实海洋强省建设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国家海洋督察迎检各项工作任务，为确保我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环境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基础。同时积极参与省人大莅莞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执法检查等相关工作。二是妥善协调处理东莞市海洋案件、异常用海图斑、疑点疑区核查、查处和整改工作。近三年来，主办及协办海洋类案件共19宗，共收缴罚款3970多万元。执法办案公正廉洁，没有发生1宗行政复议、诉讼及冤假错案，被处罚对象心悦诚服。三是牵头组织开展“碧海”“靖海”“海盾”等专项行动，纠正和敦促海上轻微违规行为整改，有效保护东莞市海洋生态资源环境。四是积极参与我市清理整治涉渔“三无”船舶专项行动。近三年来，在执法一线组织查扣涉渔“三无”船舶120多艘，维护珠江口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四、遵守规章制度，把好廉洁底线。始终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确把握自己，遵纪守法，严守廉洁自律底线，能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干扰和腐蚀，坚持做到严于律己、干净干事、清白做人，没有发生违法违纪行为。积极参加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认真学习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工作作风正派，生活作风积极向上。



